
— 1 — 

江  南  大  学  文  件  
 

江大〔2025〕261 号 

 

关于刘贇职务任用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（单位）、机关各部门， 

各学院（单位）党委、党总支： 

经 2025 年 11 月 25 日校党委第五届 27 次常委会研究，决定

任命： 

刘  贇为无锡医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 

 

 

 

江  南  大  学 

校长：陈  卫 

2025 年 1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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